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吳柏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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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火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劉楷律師

被      告  吳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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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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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成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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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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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吳德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駿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

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253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561號），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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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吳富業、吳碩德、吳成賀、吳瑞祥、吳

德來、吳駿楠(下合稱被告等6人)與聲請人吳柏陞、吳火土

(下合稱聲請人等2人)及吳富陞(已歿)均為「祭祀公業吳從

子旺」(下稱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緣吳富陞明知其前主

張已取得本案祭祀公業逾半數派下員同意出任管理人乙案，

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於民國104年7月1日(刑事聲請

狀誤載為104年4月1日)以103年度上字第379號判決吳富陞對

於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權不存在，並經最高法院於105年12

月22日以105年度台上字第2322號裁定駁回吳富陞之上訴而

確定，且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吳振耀、吳敏男(已歿)亦於

104年11月12日函請最高法院撤銷選任吳富陞為本案祭祀公

業之管理人，然吳富陞仍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於

106年6月20日持前已使用過之選任證明文件，向桃園市楊梅

區公所申報為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使承辦之桃園市楊梅

區公所承辦人員為形式審查後予以備查，進而登載成職務上

之文書，並於同年6月30日以桃市楊文字第1060020230號函

通知吳富陞及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表示吳富陞為本案祭

祀公業管理人乙案業經同意備查，足生損害於聲請人等2人

及桃園市楊梅區公所對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之正確性，吳富陞

係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而被告等6人則

基於幫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協助吳富陞蒐集所屬各

房之派下員同意書、印鑑證明，顯為幫助犯，被告等6人應

該當刑法第30條、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之幫助

犯，然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均未向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調閱本案相關卷宗予以詳查，逕以偵查結果認無需傳

喚被告等6人，而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為不起訴之處分，有

所違誤，請准予提起自訴等語。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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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

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等2人

以被告等6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之幫助犯，向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

偵字第4561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

上聲議字第3253號駁回再議等情，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全

部卷宗，核閱無訛。而上開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書分別均於

113年4月8日送達聲請人等2人，聲請人等2人於同年月17日

即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提出律師委任狀，有前開本

院收文章蓋於刑事聲請狀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5頁)，顯未

逾法定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三、又按法院認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

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准

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

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

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

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

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即應以偵查中

曾顯現之證據為限。再者，法院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時，

案件即進入審判程序，顯見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

必須偵查卷內所存之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

所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即提起公訴之情形，即

案件已跨越起訴門檻，被告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

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始應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倘

案件尚須另行蒐證偵查，始能判斷應否准許提起自訴，因聲

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並無如再議制度得為發回由原檢察官

續行偵查之設計，法院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

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四、聲請人等2人固以前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查：

　㈠按祭祀公業管理人、監察人之選任及解任，除規約另有規定

或經派下員大會議決通過者外，應經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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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祭祀公業管理人之變動，應由新管理人檢具下列證明文

件，向公所申請備查，無需公告：一、派下全員證明書。

二、規約（無規約者，免附）。三、選任之證明文件，祭祀

公業條例第16條第4項、第1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內政部97

年6月2日內授中民字第0970033107號函揭示：「祭祀公業條

例施行後，祭祀公業管理人之選任除規約另有規定外，如召

開派下員大會，以過半數出席過半數之決議選任之，亦可直

接經派下現原過半數之書面同意為之。」是祭祀公業之管理

人選任得經派下員過半數以書面同意選任之。

　㈡經查，吳富陞之確認管理權不存在案件，經高院認本案祭祀

公業事實上之派下員人數至少有589人，吳富陞原取得之選

任管理人之同意書僅252人，為非經合法選任之管理人，故

認吳富陞對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權不存在等情，有高院103

年度上字第379號民事判決書在卷可參(見上聲議字卷第9至2

0背面頁)。復觀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06年度他

字第5321號案件(聲請人2人提告吳富陞涉嫌行使偽造文書、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案件)傳喚相關派下員到庭就吳富陞於

上開高院判決確定後再補足同意書之過程作證，證人吳富業

證稱：我是熾昌這房代表，各房代表於102年5月12日召開會

議，推選吳富陞為管理人，之後就去找我們的派下員，提供

派下員親自簽名或用印的印鑑證明及同意書，蒐集好後就交

給吳富陞，吳富陞統計人數過半後，就拿去申報等語；證人

吳碩德證稱：我是會昌這房的代表，法院有查出來本案祭祀

公業之派下員，無論有無登記在案應該要有587人，因此重

新整理派下員同意之人數，總共有311人同意，派下員的同

意書都是各房代表向各房的派下員拿印鑑證明及同意書，因

而蒐集而來，因為擔心派下員同意書的資料造假，所以也很

慎重要求要附上本人的印鑑證明等語；證人吳瑞祥證稱：我

是龍昌這房的代表，我們知道要重新選任後，就有向派下員

拿印鑑證明及同意書，這些資料都是各派下員自己交給我們

的，絕對不是偽造的等語；證人吳成賀證稱：我是月昌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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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因為祭祀公業不能沒有人管理，當時伊等兩大房共

推吳富陞為管理人，所以我們就開始蒐集派下員同意書及印

鑑證明等語；證人吳德來證稱：我是彩昌這房的代表，因為

當時沒有管理人，所以我當時就依這邊的派下員蒐集印鑑證

明及同意書等語；證人吳駿楠則證稱：我是璉昌這房的代

表，如其他證人所述等語，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

6年度他字第5321號案之106年10月12日偵查筆錄在卷可佐

(見他字卷第171至173頁)。自前開證人證述內容，足徵吳富

陞係於前開高院判決確定後，因上開高院判決認定本案祭祀

公業之派下員人數至少為589人，方依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

第4項管理人選任應取得派下員過半數同意之規定，再行取

得其餘派下員之同意，以擔任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依卷

內資料難認吳富陞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主觀犯意及客觀

犯行。

　㈢聲請意旨另以吳富陞重複使用業經上開高院判決之選任名

冊，且未再求證吳振耀、吳敏男(已歿)是否仍同意選任其擔

任管理人，認吳富陞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惟綜觀祭

祀公業條例之規定，本條例並未就選任管理人簽署同意書之

時間為限制，故曾出具同意書之派下員在未為撤回同意之意

思表示前，尚難否認其原同意之效力，是縱然吳富陞再申請

備查之部分同意書係在前揭高院判決確定前即取得，應仍具

同意之效力。再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人數多達500餘人，

且吳富陞之同意書均係透過各房代表所蒐集而取得等情，業

如前揭證人所證述，且卷內復無證據證明吳富陞就吳敏男已

死亡之事實所有認識及吳振耀有向吳富陞表示撤回同意之事

實，是尚難據此認定吳富陞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主觀犯

意。

　㈣按幫助犯依從屬性原則，係依附於正犯之不法行為而成立犯

罪。經查，聲請意旨固以被告等6人幫助吳富陞蒐集新增同

意書之行為係涉犯幫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然因吳富陞

之上開行為並無從認定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嫌，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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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幫助犯之從屬性原則，被告等6人自無從以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罪之幫助犯相繩。況依前揭各房代表之證詞所示，被

告等6人僅是協助吳富陞蒐集各派下員之同意書及印鑑證

明，並無基於幫助意思而為構成要件行為，難認有何幫助犯

嫌。據此，本件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被告等6

人所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犯嫌所為之認定均無違誤。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雖以前開情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前開

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

核閱屬實，而前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針對被告等6

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之幫助犯，均經檢察官於前開

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書內詳細論列說明，核與全

案偵查卷內現有之卷證資料，並無不合，卷內復查無其他積

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等6人確有聲請人等2人所指犯嫌，原檢

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

議之處分，均無不當，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

證據法則，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

及駁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且所執陳之事項亦不足推翻原不

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理由，揆諸前揭說明，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鄭朝光

　　　　　　　　　　　　　　　法　官　林佳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玉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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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吳柏陞




            吳火土




代  理  人  劉楷律師
被      告  吳富業




            吳碩德




            吳成賀




            吳瑞祥




            吳德來




            吳駿楠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253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56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吳富業、吳碩德、吳成賀、吳瑞祥、吳德來、吳駿楠(下合稱被告等6人)與聲請人吳柏陞、吳火土(下合稱聲請人等2人)及吳富陞(已歿)均為「祭祀公業吳從子旺」(下稱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緣吳富陞明知其前主張已取得本案祭祀公業逾半數派下員同意出任管理人乙案，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於民國104年7月1日(刑事聲請狀誤載為104年4月1日)以103年度上字第379號判決吳富陞對於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權不存在，並經最高法院於105年12月22日以105年度台上字第2322號裁定駁回吳富陞之上訴而確定，且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吳振耀、吳敏男(已歿)亦於104年11月12日函請最高法院撤銷選任吳富陞為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然吳富陞仍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於106年6月20日持前已使用過之選任證明文件，向桃園市楊梅區公所申報為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使承辦之桃園市楊梅區公所承辦人員為形式審查後予以備查，進而登載成職務上之文書，並於同年6月30日以桃市楊文字第1060020230號函通知吳富陞及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表示吳富陞為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人乙案業經同意備查，足生損害於聲請人等2人及桃園市楊梅區公所對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之正確性，吳富陞係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而被告等6人則基於幫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協助吳富陞蒐集所屬各房之派下員同意書、印鑑證明，顯為幫助犯，被告等6人應該當刑法第30條、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之幫助犯，然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均未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調閱本案相關卷宗予以詳查，逕以偵查結果認無需傳喚被告等6人，而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為不起訴之處分，有所違誤，請准予提起自訴等語。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等2人以被告等6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之幫助犯，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4561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253號駁回再議等情，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全部卷宗，核閱無訛。而上開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書分別均於113年4月8日送達聲請人等2人，聲請人等2人於同年月17日即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提出律師委任狀，有前開本院收文章蓋於刑事聲請狀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5頁)，顯未逾法定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三、又按法院認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即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再者，法院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時，案件即進入審判程序，顯見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必須偵查卷內所存之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即提起公訴之情形，即案件已跨越起訴門檻，被告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始應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倘案件尚須另行蒐證偵查，始能判斷應否准許提起自訴，因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並無如再議制度得為發回由原檢察官續行偵查之設計，法院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四、聲請人等2人固以前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查：
　㈠按祭祀公業管理人、監察人之選任及解任，除規約另有規定或經派下員大會議決通過者外，應經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同意；祭祀公業管理人之變動，應由新管理人檢具下列證明文件，向公所申請備查，無需公告：一、派下全員證明書。二、規約（無規約者，免附）。三、選任之證明文件，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第4項、第1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內政部97年6月2日內授中民字第0970033107號函揭示：「祭祀公業條例施行後，祭祀公業管理人之選任除規約另有規定外，如召開派下員大會，以過半數出席過半數之決議選任之，亦可直接經派下現原過半數之書面同意為之。」是祭祀公業之管理人選任得經派下員過半數以書面同意選任之。
　㈡經查，吳富陞之確認管理權不存在案件，經高院認本案祭祀公業事實上之派下員人數至少有589人，吳富陞原取得之選任管理人之同意書僅252人，為非經合法選任之管理人，故認吳富陞對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權不存在等情，有高院103年度上字第379號民事判決書在卷可參(見上聲議字卷第9至20背面頁)。復觀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06年度他字第5321號案件(聲請人2人提告吳富陞涉嫌行使偽造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案件)傳喚相關派下員到庭就吳富陞於上開高院判決確定後再補足同意書之過程作證，證人吳富業證稱：我是熾昌這房代表，各房代表於102年5月12日召開會議，推選吳富陞為管理人，之後就去找我們的派下員，提供派下員親自簽名或用印的印鑑證明及同意書，蒐集好後就交給吳富陞，吳富陞統計人數過半後，就拿去申報等語；證人吳碩德證稱：我是會昌這房的代表，法院有查出來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無論有無登記在案應該要有587人，因此重新整理派下員同意之人數，總共有311人同意，派下員的同意書都是各房代表向各房的派下員拿印鑑證明及同意書，因而蒐集而來，因為擔心派下員同意書的資料造假，所以也很慎重要求要附上本人的印鑑證明等語；證人吳瑞祥證稱：我是龍昌這房的代表，我們知道要重新選任後，就有向派下員拿印鑑證明及同意書，這些資料都是各派下員自己交給我們的，絕對不是偽造的等語；證人吳成賀證稱：我是月昌這房的代表，因為祭祀公業不能沒有人管理，當時伊等兩大房共推吳富陞為管理人，所以我們就開始蒐集派下員同意書及印鑑證明等語；證人吳德來證稱：我是彩昌這房的代表，因為當時沒有管理人，所以我當時就依這邊的派下員蒐集印鑑證明及同意書等語；證人吳駿楠則證稱：我是璉昌這房的代表，如其他證人所述等語，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6年度他字第5321號案之106年10月12日偵查筆錄在卷可佐(見他字卷第171至173頁)。自前開證人證述內容，足徵吳富陞係於前開高院判決確定後，因上開高院判決認定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人數至少為589人，方依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第4項管理人選任應取得派下員過半數同意之規定，再行取得其餘派下員之同意，以擔任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依卷內資料難認吳富陞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
　㈢聲請意旨另以吳富陞重複使用業經上開高院判決之選任名冊，且未再求證吳振耀、吳敏男(已歿)是否仍同意選任其擔任管理人，認吳富陞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惟綜觀祭祀公業條例之規定，本條例並未就選任管理人簽署同意書之時間為限制，故曾出具同意書之派下員在未為撤回同意之意思表示前，尚難否認其原同意之效力，是縱然吳富陞再申請備查之部分同意書係在前揭高院判決確定前即取得，應仍具同意之效力。再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人數多達500餘人，且吳富陞之同意書均係透過各房代表所蒐集而取得等情，業如前揭證人所證述，且卷內復無證據證明吳富陞就吳敏男已死亡之事實所有認識及吳振耀有向吳富陞表示撤回同意之事實，是尚難據此認定吳富陞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主觀犯意。
　㈣按幫助犯依從屬性原則，係依附於正犯之不法行為而成立犯罪。經查，聲請意旨固以被告等6人幫助吳富陞蒐集新增同意書之行為係涉犯幫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然因吳富陞之上開行為並無從認定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嫌，根據前揭幫助犯之從屬性原則，被告等6人自無從以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幫助犯相繩。況依前揭各房代表之證詞所示，被告等6人僅是協助吳富陞蒐集各派下員之同意書及印鑑證明，並無基於幫助意思而為構成要件行為，難認有何幫助犯嫌。據此，本件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被告等6人所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犯嫌所為之認定均無違誤。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雖以前開情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核閱屬實，而前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針對被告等6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之幫助犯，均經檢察官於前開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書內詳細論列說明，核與全案偵查卷內現有之卷證資料，並無不合，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等6人確有聲請人等2人所指犯嫌，原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處分，均無不當，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且所執陳之事項亦不足推翻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理由，揆諸前揭說明，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鄭朝光
　　　　　　　　　　　　　　　法　官　林佳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玉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吳柏陞


            吳火土


代  理  人  劉楷律師
被      告  吳富業


            吳碩德


            吳成賀


            吳瑞祥


            吳德來


            吳駿楠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
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253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案號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561號），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吳富業、吳碩德、吳成賀、吳瑞祥、吳
    德來、吳駿楠(下合稱被告等6人)與聲請人吳柏陞、吳火土(
    下合稱聲請人等2人)及吳富陞(已歿)均為「祭祀公業吳從子
    旺」(下稱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緣吳富陞明知其前主張
    已取得本案祭祀公業逾半數派下員同意出任管理人乙案，業
    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於民國104年7月1日(刑事聲請狀
    誤載為104年4月1日)以103年度上字第379號判決吳富陞對於
    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權不存在，並經最高法院於105年12月2
    2日以105年度台上字第2322號裁定駁回吳富陞之上訴而確定
    ，且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吳振耀、吳敏男(已歿)亦於104
    年11月12日函請最高法院撤銷選任吳富陞為本案祭祀公業之
    管理人，然吳富陞仍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於106
    年6月20日持前已使用過之選任證明文件，向桃園市楊梅區
    公所申報為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使承辦之桃園市楊梅區
    公所承辦人員為形式審查後予以備查，進而登載成職務上之
    文書，並於同年6月30日以桃市楊文字第1060020230號函通
    知吳富陞及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表示吳富陞為本案祭祀
    公業管理人乙案業經同意備查，足生損害於聲請人等2人及
    桃園市楊梅區公所對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之正確性，吳富陞係
    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而被告等6人則基
    於幫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協助吳富陞蒐集所屬各房
    之派下員同意書、印鑑證明，顯為幫助犯，被告等6人應該
    當刑法第30條、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之幫助犯
    ，然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均未向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調閱本案相關卷宗予以詳查，逕以偵查結果認無需傳喚
    被告等6人，而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為不起訴之處分，有所
    違誤，請准予提起自訴等語。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
    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等2人以
    被告等6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之幫助犯，向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
    字第4561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
    聲議字第3253號駁回再議等情，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全部
    卷宗，核閱無訛。而上開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書分別均於11
    3年4月8日送達聲請人等2人，聲請人等2人於同年月17日即
    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提出律師委任狀，有前開本院
    收文章蓋於刑事聲請狀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5頁)，顯未逾
    法定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三、又按法院認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准許
    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
    之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
    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神
    ，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定
    前，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即應以偵查中曾
    顯現之證據為限。再者，法院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時，案
    件即進入審判程序，顯見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必
    須偵查卷內所存之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
    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即提起公訴之情形，即案
    件已跨越起訴門檻，被告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
    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始應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倘案
    件尚須另行蒐證偵查，始能判斷應否准許提起自訴，因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並無如再議制度得為發回由原檢察官續
    行偵查之設計，法院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
    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四、聲請人等2人固以前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查：
　㈠按祭祀公業管理人、監察人之選任及解任，除規約另有規定
    或經派下員大會議決通過者外，應經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同意
    ；祭祀公業管理人之變動，應由新管理人檢具下列證明文件
    ，向公所申請備查，無需公告：一、派下全員證明書。二、
    規約（無規約者，免附）。三、選任之證明文件，祭祀公業
    條例第16條第4項、第1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內政部97年6月
    2日內授中民字第0970033107號函揭示：「祭祀公業條例施
    行後，祭祀公業管理人之選任除規約另有規定外，如召開派
    下員大會，以過半數出席過半數之決議選任之，亦可直接經
    派下現原過半數之書面同意為之。」是祭祀公業之管理人選
    任得經派下員過半數以書面同意選任之。
　㈡經查，吳富陞之確認管理權不存在案件，經高院認本案祭祀
    公業事實上之派下員人數至少有589人，吳富陞原取得之選
    任管理人之同意書僅252人，為非經合法選任之管理人，故
    認吳富陞對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權不存在等情，有高院103
    年度上字第379號民事判決書在卷可參(見上聲議字卷第9至2
    0背面頁)。復觀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06年度他
    字第5321號案件(聲請人2人提告吳富陞涉嫌行使偽造文書、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案件)傳喚相關派下員到庭就吳富陞於
    上開高院判決確定後再補足同意書之過程作證，證人吳富業
    證稱：我是熾昌這房代表，各房代表於102年5月12日召開會
    議，推選吳富陞為管理人，之後就去找我們的派下員，提供
    派下員親自簽名或用印的印鑑證明及同意書，蒐集好後就交
    給吳富陞，吳富陞統計人數過半後，就拿去申報等語；證人
    吳碩德證稱：我是會昌這房的代表，法院有查出來本案祭祀
    公業之派下員，無論有無登記在案應該要有587人，因此重
    新整理派下員同意之人數，總共有311人同意，派下員的同
    意書都是各房代表向各房的派下員拿印鑑證明及同意書，因
    而蒐集而來，因為擔心派下員同意書的資料造假，所以也很
    慎重要求要附上本人的印鑑證明等語；證人吳瑞祥證稱：我
    是龍昌這房的代表，我們知道要重新選任後，就有向派下員
    拿印鑑證明及同意書，這些資料都是各派下員自己交給我們
    的，絕對不是偽造的等語；證人吳成賀證稱：我是月昌這房
    的代表，因為祭祀公業不能沒有人管理，當時伊等兩大房共
    推吳富陞為管理人，所以我們就開始蒐集派下員同意書及印
    鑑證明等語；證人吳德來證稱：我是彩昌這房的代表，因為
    當時沒有管理人，所以我當時就依這邊的派下員蒐集印鑑證
    明及同意書等語；證人吳駿楠則證稱：我是璉昌這房的代表
    ，如其他證人所述等語，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6
    年度他字第5321號案之106年10月12日偵查筆錄在卷可佐(見
    他字卷第171至173頁)。自前開證人證述內容，足徵吳富陞
    係於前開高院判決確定後，因上開高院判決認定本案祭祀公
    業之派下員人數至少為589人，方依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第4
    項管理人選任應取得派下員過半數同意之規定，再行取得其
    餘派下員之同意，以擔任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依卷內資
    料難認吳富陞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
    。
　㈢聲請意旨另以吳富陞重複使用業經上開高院判決之選任名冊
    ，且未再求證吳振耀、吳敏男(已歿)是否仍同意選任其擔任
    管理人，認吳富陞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惟綜觀祭祀
    公業條例之規定，本條例並未就選任管理人簽署同意書之時
    間為限制，故曾出具同意書之派下員在未為撤回同意之意思
    表示前，尚難否認其原同意之效力，是縱然吳富陞再申請備
    查之部分同意書係在前揭高院判決確定前即取得，應仍具同
    意之效力。再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人數多達500餘人，且
    吳富陞之同意書均係透過各房代表所蒐集而取得等情，業如
    前揭證人所證述，且卷內復無證據證明吳富陞就吳敏男已死
    亡之事實所有認識及吳振耀有向吳富陞表示撤回同意之事實
    ，是尚難據此認定吳富陞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主觀犯意。
　㈣按幫助犯依從屬性原則，係依附於正犯之不法行為而成立犯
    罪。經查，聲請意旨固以被告等6人幫助吳富陞蒐集新增同
    意書之行為係涉犯幫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然因吳富陞
    之上開行為並無從認定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嫌，根據
    前揭幫助犯之從屬性原則，被告等6人自無從以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罪之幫助犯相繩。況依前揭各房代表之證詞所示，被
    告等6人僅是協助吳富陞蒐集各派下員之同意書及印鑑證明
    ，並無基於幫助意思而為構成要件行為，難認有何幫助犯嫌
    。據此，本件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被告等6人
    所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犯嫌所為之認定均無違誤。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雖以前開情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前開
    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
    核閱屬實，而前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針對被告等6
    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之幫助犯，均經檢察官於前開
    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書內詳細論列說明，核與全
    案偵查卷內現有之卷證資料，並無不合，卷內復查無其他積
    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等6人確有聲請人等2人所指犯嫌，原檢
    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
    議之處分，均無不當，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
    證據法則，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
    及駁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且所執陳之事項亦不足推翻原不
    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理由，揆諸前揭說明，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鄭朝光
　　　　　　　　　　　　　　　法　官　林佳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玉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吳柏陞


            吳火土


代  理  人  劉楷律師
被      告  吳富業


            吳碩德


            吳成賀


            吳瑞祥


            吳德來


            吳駿楠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253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56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吳富業、吳碩德、吳成賀、吳瑞祥、吳德來、吳駿楠(下合稱被告等6人)與聲請人吳柏陞、吳火土(下合稱聲請人等2人)及吳富陞(已歿)均為「祭祀公業吳從子旺」(下稱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緣吳富陞明知其前主張已取得本案祭祀公業逾半數派下員同意出任管理人乙案，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於民國104年7月1日(刑事聲請狀誤載為104年4月1日)以103年度上字第379號判決吳富陞對於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權不存在，並經最高法院於105年12月22日以105年度台上字第2322號裁定駁回吳富陞之上訴而確定，且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吳振耀、吳敏男(已歿)亦於104年11月12日函請最高法院撤銷選任吳富陞為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然吳富陞仍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於106年6月20日持前已使用過之選任證明文件，向桃園市楊梅區公所申報為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使承辦之桃園市楊梅區公所承辦人員為形式審查後予以備查，進而登載成職務上之文書，並於同年6月30日以桃市楊文字第1060020230號函通知吳富陞及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表示吳富陞為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人乙案業經同意備查，足生損害於聲請人等2人及桃園市楊梅區公所對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之正確性，吳富陞係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而被告等6人則基於幫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協助吳富陞蒐集所屬各房之派下員同意書、印鑑證明，顯為幫助犯，被告等6人應該當刑法第30條、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之幫助犯，然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均未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調閱本案相關卷宗予以詳查，逕以偵查結果認無需傳喚被告等6人，而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為不起訴之處分，有所違誤，請准予提起自訴等語。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等2人以被告等6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之幫助犯，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4561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253號駁回再議等情，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全部卷宗，核閱無訛。而上開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書分別均於113年4月8日送達聲請人等2人，聲請人等2人於同年月17日即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提出律師委任狀，有前開本院收文章蓋於刑事聲請狀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5頁)，顯未逾法定不變期間，先予敘明。
三、又按法院認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法院僅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依此立法精神，同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為准否提起自訴之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其調查證據之範圍，即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再者，法院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時，案件即進入審判程序，顯見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必須偵查卷內所存之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即提起公訴之情形，即案件已跨越起訴門檻，被告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始應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倘案件尚須另行蒐證偵查，始能判斷應否准許提起自訴，因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並無如再議制度得為發回由原檢察官續行偵查之設計，法院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四、聲請人等2人固以前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查：
　㈠按祭祀公業管理人、監察人之選任及解任，除規約另有規定或經派下員大會議決通過者外，應經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同意；祭祀公業管理人之變動，應由新管理人檢具下列證明文件，向公所申請備查，無需公告：一、派下全員證明書。二、規約（無規約者，免附）。三、選任之證明文件，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第4項、第19條分別定有明文。而內政部97年6月2日內授中民字第0970033107號函揭示：「祭祀公業條例施行後，祭祀公業管理人之選任除規約另有規定外，如召開派下員大會，以過半數出席過半數之決議選任之，亦可直接經派下現原過半數之書面同意為之。」是祭祀公業之管理人選任得經派下員過半數以書面同意選任之。
　㈡經查，吳富陞之確認管理權不存在案件，經高院認本案祭祀公業事實上之派下員人數至少有589人，吳富陞原取得之選任管理人之同意書僅252人，為非經合法選任之管理人，故認吳富陞對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權不存在等情，有高院103年度上字第379號民事判決書在卷可參(見上聲議字卷第9至20背面頁)。復觀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06年度他字第5321號案件(聲請人2人提告吳富陞涉嫌行使偽造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案件)傳喚相關派下員到庭就吳富陞於上開高院判決確定後再補足同意書之過程作證，證人吳富業證稱：我是熾昌這房代表，各房代表於102年5月12日召開會議，推選吳富陞為管理人，之後就去找我們的派下員，提供派下員親自簽名或用印的印鑑證明及同意書，蒐集好後就交給吳富陞，吳富陞統計人數過半後，就拿去申報等語；證人吳碩德證稱：我是會昌這房的代表，法院有查出來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無論有無登記在案應該要有587人，因此重新整理派下員同意之人數，總共有311人同意，派下員的同意書都是各房代表向各房的派下員拿印鑑證明及同意書，因而蒐集而來，因為擔心派下員同意書的資料造假，所以也很慎重要求要附上本人的印鑑證明等語；證人吳瑞祥證稱：我是龍昌這房的代表，我們知道要重新選任後，就有向派下員拿印鑑證明及同意書，這些資料都是各派下員自己交給我們的，絕對不是偽造的等語；證人吳成賀證稱：我是月昌這房的代表，因為祭祀公業不能沒有人管理，當時伊等兩大房共推吳富陞為管理人，所以我們就開始蒐集派下員同意書及印鑑證明等語；證人吳德來證稱：我是彩昌這房的代表，因為當時沒有管理人，所以我當時就依這邊的派下員蒐集印鑑證明及同意書等語；證人吳駿楠則證稱：我是璉昌這房的代表，如其他證人所述等語，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6年度他字第5321號案之106年10月12日偵查筆錄在卷可佐(見他字卷第171至173頁)。自前開證人證述內容，足徵吳富陞係於前開高院判決確定後，因上開高院判決認定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人數至少為589人，方依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第4項管理人選任應取得派下員過半數同意之規定，再行取得其餘派下員之同意，以擔任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依卷內資料難認吳富陞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
　㈢聲請意旨另以吳富陞重複使用業經上開高院判決之選任名冊，且未再求證吳振耀、吳敏男(已歿)是否仍同意選任其擔任管理人，認吳富陞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惟綜觀祭祀公業條例之規定，本條例並未就選任管理人簽署同意書之時間為限制，故曾出具同意書之派下員在未為撤回同意之意思表示前，尚難否認其原同意之效力，是縱然吳富陞再申請備查之部分同意書係在前揭高院判決確定前即取得，應仍具同意之效力。再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人數多達500餘人，且吳富陞之同意書均係透過各房代表所蒐集而取得等情，業如前揭證人所證述，且卷內復無證據證明吳富陞就吳敏男已死亡之事實所有認識及吳振耀有向吳富陞表示撤回同意之事實，是尚難據此認定吳富陞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主觀犯意。
　㈣按幫助犯依從屬性原則，係依附於正犯之不法行為而成立犯罪。經查，聲請意旨固以被告等6人幫助吳富陞蒐集新增同意書之行為係涉犯幫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然因吳富陞之上開行為並無從認定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嫌，根據前揭幫助犯之從屬性原則，被告等6人自無從以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幫助犯相繩。況依前揭各房代表之證詞所示，被告等6人僅是協助吳富陞蒐集各派下員之同意書及印鑑證明，並無基於幫助意思而為構成要件行為，難認有何幫助犯嫌。據此，本件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被告等6人所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犯嫌所為之認定均無違誤。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雖以前開情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核閱屬實，而前揭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針對被告等6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之幫助犯，均經檢察官於前開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之處分書內詳細論列說明，核與全案偵查卷內現有之卷證資料，並無不合，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等6人確有聲請人等2人所指犯嫌，原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處分，均無不當，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及駁回再議聲請理由不當，且所執陳之事項亦不足推翻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理由，揆諸前揭說明，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鄭朝光
　　　　　　　　　　　　　　　法　官　林佳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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